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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汇总纳税分支机构分配表

	税款所属期间：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分配比例有效期：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列至角分)     

	总机

构情

况
	纳税人识别号
	总机构名称
	三项因素
	分支机构分摊的所得税额

	
	
	
	各分支机构

收入总额之和
	各分支机构

工资总额之和
	各分支机构

资产总额之和
	

	
	　
	　
	
	
	
	　

	分支机构情况
	纳税人识别号
	分支机构名称
	三项因素
	分配比例
	分配税额

	
	
	
	收入总额
	工资总额
	资产总额
	
	

	
	　
	　
	　
　
　
　
	　
　
　
　
	　
　
　
　
	　
	　

	
	　
	　
	
	
	
	　
	　

	
	
	
	
	
	
	
	

	
	
	
	
	
	
	
	

	
	
	
	
	
	
	
	

	
	
	
	
	
	
	
	

	
	
	
	
	
	
	
	

	
	
	
	
	
	
	
	

	
	　
	　
	
	
	
	　
	　

	纳税人公章：
	主管税务机关受理专用章：

	会计主管：    
	受理人：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受理日期：                         年     月     日                                                           

	国家税务总局监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汇总纳税分支机构分配表

填写说明

一、使用对象及报送时间

1．使用对象

本表适用于在中国境内跨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设立不具有法人资格的营业机构，并实行“统一计算、分级管理、就地预缴、汇总清算、财政调节”汇总纳税办法的居民企业填写。

2．报送要求

季度终了之日起十日内，由实行汇总纳税的总机构随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月（季）度纳税申报表（A类）》报送；

季度终了之日起十五日内，由实行汇总纳税，具有主体生产经营职能的分支机构随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月（季）度纳税申报表（A类）》，报送总机构申报后加盖有主管税务机关受理专用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汇总纳税分支机构企业所得税分配表》（复印件）。

年度终了之日起五个月内，由实行汇总纳税的总机构随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A类）》报送。

二、分配表项目填写说明

1．“税款所属时期”：季度申报填写季度起始日期至所属季度的最后一日。年度申报填写公历1月1日至12月31日。

2．“分配比例有效期”：填写经企业总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审批确认的分配比例有效期起及有效期止。

3．“纳税人识别号”：填写税务机关统一核发的税务登记证号码。

4．“纳税人名称”：填写税务登记证所载纳税人的全称。

5．“收入总额”：填写参加汇总纳税的各分支机构基期年度的经营收入。
6．“工资总额”：填写参加汇总纳税的各分支机构基期年度的工资总额。
7．“资产总额”：填写参加汇总纳税的各分支机构基期年度的资产总额。资产总额不包括无形资产。

8．特别说明：汇总纳税总机构设立具有独立生产经营职能部门，视同一个分支机构分摊所得税额时，该独立生产经营职能部门的“收入总额”、“工资总额”和“资产总额”，应单独填写在“分支机构情况”栏目内。

9．“分支机构分摊的所得税额”：填写本所属时期总机构根据税务机关确定的分摊方法计算，由各分支机构进行分摊的所得税额。

10．“分配比例”：填写经企业总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审批确认的各分支机构分配比例。

各分支机构分配比例＝0.35×（基期年各分支机构的经营收入/基期年各分支机构的经营收入之和）+0.35×(基期年各分支机构的工资总额/基期年各分支机构的工资总额之和）+0.30×(基期年各分支机构的资产总额/基期年各分支机构的资产总额之和）。

11．“分配税额”：填写本所属时期根据税务机关确定的分摊方法计算，分配给各分支机构缴纳的所得税额。

